
答复类别：B类

福建省林业局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

第1828 号建议的答复

魏长俊代表：

《关于支持在南平市延平区建设福建省鲜切花交易市场以促

进产业升级与共同富裕的建议》（第 1828 号）由我局会同省文化

和旅游厅、商务厅、农业农村厅办理。现将有关情况汇总答复如下：

花卉苗木交易市场是花卉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近年来，

我局不断完善花卉市场流通体系建设，持续加大花卉交易市场与

物流中心建设力度，指导新建（重建）漳州市花卉交易中心、漳

州花卉苗木集散中心（一期）和华威花花世界等大型花卉交易市

场。全省已建成各类花卉市场48个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花卉销售

和流通网络。“十四五”以来，我局先后安排省级花卉专项资金1730

万元，支持延平区花卉生产销售企事业单位建设花卉温室大棚9.2

万平方米、花卉储存保鲜冷库6219立方米，为延平区花卉种苗繁

育、生产销售提供了有力支撑。同时，省商务厅依托县域商业建

设行动，支持延平区花卉产业中心市场（延平区花卉物流中心）

项目和华东球根研发中心项目（一期）百合花保鲜存储项目建设，

补助中央财政资金共459.28 万元，重点完善花卉仓储、冷链、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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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等流通设施，建设专业化保鲜存储设施，强化种球研发与鲜切

花保鲜技术应用，有效降低百合花等鲜切花的采后损耗，提升区

域集散能力。

您提出建设福建省鲜切花交易市场的建议，与我省推动花卉

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一致。下一步，我局将协同省文化和旅游

厅、商务厅和农业农村厅等部门推进产业配套建设，指导当地林

业主管部门做好各项服务工作，共同促进延平百合产业持续健康

发展。

一是加强政策扶持。持续实施省级财政花卉产业发展项目，

在对花卉温室大棚、储存保鲜设施建设给予补助的基础上，积极

争取出台推进千亿闽花产业高质量发展措施，并商省财政厅进一

步调整完善花卉产业补助政策，力争对建设花卉交易市场、举办

花事活动等给予资金补助。

二是做好规划布局。继续指导延平区立足本地资源禀赋，规

划建设集交易、仓储、研发、文旅、冷链物流、金融服务等多功

能于一体的综合性花卉交易市场，吸引省内外花卉种植大户、经

销商、电商平台入驻，探索花田观光、花艺体验、科普研学等“花

卉+市场+文旅”融合模式，积极融入大武夷文化旅游圈，提升“延

平百合”品牌知名度与市场辐射力。

三是强化资源整合。指导做好延平百合的宣传推介活动，鼓

励延平百合生产销售单位积极参加省内外各类花事活动和招商推

介活动，推动人才、资本、技术等优质资源加速集聚。同时，鼓

励和支持延平区发挥百合产区优势，遵循市场化原则，积极联合

清流、宁德等鲜切花产区，由本地百合龙头企业作为牵头单位搭

建闽北鲜切花产业联盟，推动鲜切花产业可持续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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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是完善配套服务。指导延平区探索建设区域性花卉产业信

息平台，依托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现代化信息技术，逐步提供花

卉交易、数据分析、市场预测指导等服务。鼓励支持花企花农积

极参加设施花卉种植保险，省级财政给予30%的保费补贴，市县两

级财政给予不低于 10%保费补贴。鼓励发挥科技特派员优势，加强

与高校、科研单位合作，开展百合种植技术培训，促进产学研融

合发展。

五是创新联农机制。引导支持在交易市场建设中推行“龙头

企业+合作社+基地+农户”“家庭农场+合作社+农户”“市场+合作

社+农户”等合作模式，以龙头带动、订单采购、联营合作、产旅

融合等联农带农机制，引导农户积极参与，建立长期稳定发展模式。

感谢对林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领导署名：王智桢 张志才

联 系 人：周 婷（省林木种苗总站）

联系电话：0591-886080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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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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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、省人大常委会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；

南平市人大常委会；省政府办公厅。


